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被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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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法扶律師）       

            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5639號、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戊○○、己○○、丁○○、丙○○、甲○○、乙○○之羈押期

間，均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柒日起延長貳月，並均禁止接

見、通信。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

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

有明文。

二、查被告戊○○前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經本院訊問後，坦承

涉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

行動自由致死、強盜未遂、強盜等犯行；被告己○○經本院

訊問後坦承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而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盜未遂等犯行，惟否認有何三人

以上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被告丁○○

經本院訊問後，坦承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

行動自由之犯行，然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對被

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犯行；被告丙○○、

甲○○、乙○○經本院訊問後，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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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之犯行，

被告甲○○亦否認有何強盜犯行（以上被告合稱被告等6

人）。惟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後，以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犯行

嫌疑重大，且被告等6人所涉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余紀

緯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被告等6人既已得預期本案之刑度非輕，本於

人之不甘受罰本性，其逃亡之可能性自將升高；又本案被告

等6人先假意騙取被害人信任而到場，嗣後又多次由不同人

分工命令被害人籌款並輪流看守被害人，顯然被告等6人間

就本案犯行謀劃甚深，審酌本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

案，且被告等6人間於先前警詢、偵訊及本院羈押訊問時，

就彼此間之參與程度、分工，所述均有齟齬，對於彼此是否

有參與犯罪組織、強盜、凌虐及剝奪行動自由犯行，及組織

內上下游分工亦均避重就輕，復衡酌被告戊○○於知悉被害

人墜樓後立即於案發地點開始進行滅證，且與被告丁○○聯

繫使用之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有刻意開啟閱後即

焚模式，先前亦曾自承有遭到同案被告丁○○、己○○等人

毆打而心生畏懼，另被告戊○○、丁○○、己○○於本案犯

罪之分工，顯係受本案犯罪組織上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

指示，倘被告戊○○、丁○○、己○○均為同一犯罪組織之

成員，本件犯罪之起因又為追討該犯罪組織之詐騙款項，以

及被告乙○○先前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本即有上下隸

屬之僱傭關係，自均有改變說詞迴護其他被告之可能，而本

案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足認本案被告等6人均

有逃亡、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倘僅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等較小拘束手段，難以達成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湮

滅證據之虞或逃亡之目的，被告等6人所涉上開罪嫌對社會

治安危害甚大，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經審酌社會公益與被

告等6人基本權益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

程序之順利進行以及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湮滅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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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裁定均自113年10月1

7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三、茲延長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並聽取被

告等6人及辯護人之意見，依被告等6人之供述及卷內各項證

據資料，堪認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罪名，犯罪嫌疑重大，衡

諸重罪常伴隨逃亡之高度可能性，其等之逃亡可能性自將升

高。且查：

　㈠被告戊○○前於警詢時供稱其於目睹被害人墜樓後，因驚慌

而立即重置自己及被害人之手機（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下稱偵卷】卷

一第8至9頁），其與被告丁○○間之IG均刻意開啟閱後即焚

模式，亦為其與被告丁○○所是認（見新北地檢署偵卷二第

10至11、20至21頁、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卷一【下稱少

連偵一卷】第361頁）。

　㈡被告己○○則於本院訊問時稱其發現被害人墜樓當下立刻返

家，其認為整件事與其無關（見本院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

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頁、113年度偵聲字第407號卷第3

7頁），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我走出廁

所跟己○○說被害人跳下去了，己○○才從沙發上跳起來，

他有進浴室看了一下窗台，就直接離開本案房屋等語（見偵

一卷第173頁）大致相符，並有案發地點附近之監視器錄影

畫面1張可佐（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一第3

9頁）。

　㈢被告丙○○之部分，參酌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

稱：甲○○、馬湘俊、少年王○皓均為丙○○之下屬等語

（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二第21至22頁），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則證稱：丙○○於被害人遭到拘禁期

間也有進入案發地點用以拘禁被害人之小房間中，馬湘俊、

林柏毅、少年王○皓、吳○憲跟丙○○應該也都知悉被害人

私吞詐欺贓款180萬元的事情等語（見少連偵一卷第365

頁），且被告丙○○多次出入案發地點，亦有11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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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可佐

（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顯然其對於本案知情及涉

入程度匪淺，卻於警詢時就本案經過、是否有人負責毆打或

輪班看守被害人、指示被害人籌錢等等均告以其不認識、不

知情、未曾見聞云云。

　㈣另就被告丁○○之部分，其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辯稱並不知

悉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鬼腳七」係何人，也並未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並將本案之起因、指揮本案犯行之角色分工，

均推由被告戊○○承擔，惟被告丁○○即為「鬼腳七」，並

負責指揮本案詐欺集團乙情，業據同案被告戊○○、己○○

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63、159頁），自113年6月18日至同

年月25日案發現場均係由被告丁○○發號施令，本案房屋亦

係由其管領等情，亦有證人即同案被告王○皓警詢、偵訊之

證述足稽（見少連偵一卷第230至231頁、偵二卷第198至199

頁）。

　㈤被告甲○○則於偵訊時自承其與同案被告林柏毅聯繫時均使

用IG閱後即焚模式（見少連偵一卷第425頁），其與被告乙

○○2人均辯稱並不知悉被害人侵吞贓款一事，被告甲○○

於本院訊問時僅稱其在案發地點係受同案被告林柏毅邀約至

該處聊天，被告乙○○則辯稱只是與老闆即同案共犯杜廷軒

前往案發地點與客戶談事情，惟據被告戊○○於本院訊問時

稱：乙○○有持電擊棒電擊被害人，看守我的人也有甲○○

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被告丁○○則於本院訊問時供

稱：我們先在會議室裡面毆打被害人，當時在會議室內的人

有我、戊○○、己○○、乙○○、甲○○等語（見本院卷第

140頁），復參以案發地點於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

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可知，被告甲○○亦頻繁

出入案發地點（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甚至協助被

告戊○○提領被害人家屬匯入之款項，有同年月24日之提領

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2張、被害人母親國泰世華銀行帳

號之存款交易明細1份可證（見少連偵一卷第259至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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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被告乙○○則自承至少於113年6月22日上午11時22分

許至翌日凌晨均停留在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120頁），時

間非短，亦足認被告甲○○、乙○○非如其等所述對於案發

之經過毫無所悉。

　㈥綜上，自被告等6人於案發之初急於滅證抑或逃離現場，以

及對於案發經過之細節避重就輕之反應觀之，均足見其等有

畏罪、逃避之心態；而被告丁○○前於109年間有協尋紀

錄，被告甲○○於113年間曾因另案執行程序經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通緝，被告乙○○亦曾因本案經新北地檢署

檢察官通緝等情，有法院通緝記錄表3紙可佐（見本院卷第4

94、496、498頁），益徵其等有脫免刑事追訴及偵審程序之

高度傾向，復審酌被告等6人涉嫌參與犯罪組織、共同對被

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社會關注度高，自

有相當理由認被告等6人有逃亡之虞。

四、另雖本件業已起訴，然尚未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本案勢必

隨訴訟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陸續出證，不斷更新與變化證

據調查之方向，任一方均有可能聲請傳喚有關之證人到庭進

行交互詰問，審諸本案被告等6人相互間之供述就彼此之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仍有相互推諉、互相矛盾之情形，以及本

件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未到案，亦有法院通緝記錄表1紙可

稽（見本院卷第492頁），而現今通訊軟體發達，可輕易透

過通訊軟體相互聯繫之方式，橫跨空間之阻隔，達到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目的，足見被告等6人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以及高度可能性，單純具保或其他羈押之替代處分顯非有效

達到防止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方式。是本院認前揭

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然存在，無法以其他較輕微之強制

處分替代，且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五、有關被告等6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所述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存

在之理由：

　㈠被告戊○○之辯護人雖以：戊○○最初即已自首並坦承全部

犯行，且其先前曾經丁○○等人毆打，應無動機再聯繫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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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同案被告串供，已無羈押之必要等語。惟被告戊○○係

於警方已接獲報案，並到案發地點查明被害人身分時，始告

知警方本案與自己有關，亦據被告戊○○於警詢時所自承

（見偵卷ㄧ第5頁），且其於當時仍在現場亦係為了湮滅證

據，已如前述，是能否謂其並無逃避罪責之傾向，非無疑

問。再者，經警方於113年6月26日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

被告戊○○供稱：當天除己○○以外，還有4到5個人在場，

但我都不認識，只有我毆打被害人，己○○並未毆打被害人

或控制被害人之行動等語（見偵卷ㄧ第7至9頁），至同日偵

訊時則稱：在場我只認識己○○等語（見偵卷一第171至172

頁），至羈押訊問時則稱：現場沒有人指揮，我沒有印象己

○○有打被害人，都是我打被害人比較多等語（見偵卷一第

187至188頁），對照被告戊○○前於本院訊問時稱其與被告

丁○○、己○○於國中時即已認識，且同為竹聯幫明仁會雙

和分會之成員（見本院卷第158頁），顯然被告戊○○於偵

查之初即已刻意避免提及搭載其前往案發地點之被告丁○

○，以及就被告己○○是否共同傷害、私行拘禁被害人有避

重就輕之供述，而有坦護被告丁○○、己○○之情。況被告

戊○○就強盜犯行部分是否與被告丁○○共同為之，亦尚待

調查證據始可釐清，被告戊○○或因畏懼其餘同案被告、或

因與其餘被告相互知悉彼此之犯行而彼此迴護，均仍有動機

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要難認辯護人為其所辯因其先前曾遭

被告丁○○等人傷害而不會再與其餘同案被告有所連繫甚至

串證等語，足以採信。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己○○有固定住居所及家

屬，並無逃亡之虞；而就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

自由之部分，己○○已坦承，本案僅餘上開犯行與被害人死

亡結果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之法律上爭點，應無何串供滅證之

可能；另就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檢察官尚未聲請

調查證據，事實上亦無從串供、滅證等語。惟被告己○○有

逃亡之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就因果關係之認定，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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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之爭點，然仍應有相當之事實及事證基礎憑以認定，

是就涉及此爭點所需之相關證據，於調查證據完畢之前，仍

有遭到勾串或湮滅之危險。至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

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本係考量

用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或證人證詞經湮滅或汙染後無從回

復，且亦無其他相同有效之方式可以防止被告勾串或湮滅證

據，始明定此款羈押事由，倘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後，被告

知悉證據調查之方向而真有串供、滅證之行為，縱使嗣後以

其有勾串共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而予以羈押禁見，已難

達到上開羈押事由預設之目的。是辯護人上開部分所辯，亦

無足採。

　㈢被告丁○○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丁○○至今無任何逃亡紀

錄，縱使知悉戊○○經逮捕時亦未逃亡，顯然無逃亡之虞；

而本案除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以外，其餘證人證詞均已

具結鞏固而無串證可能等語。然被告丁○○有逃亡之虞，且

前於109年間曾有協尋之紀錄，已經本院認定如上，況本件

尚未開始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調查範圍、是

否仍須傳喚其餘證人均可能隨審理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攻

防而異，亦如前述，是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㈣被告乙○○之辯護人為其辯稱：乙○○涉案情節輕微，被害

人死亡當日乙○○亦不在場，其並無逃亡動機，且其已就所

知部分詳為交代，當無串供滅證之虞；同案共犯杜廷軒雖尚

未到案，然此不可歸責於乙○○，且乙○○之手機已經扣

案，亦無從與同案共犯杜廷軒聯繫，從而，本案應無羈押之

原因及必要等語。然查，被告乙○○先前即因本案遭到通

緝，已如前述，其否認起訴書所載之全部犯行，且先前於本

院訊問時自述於本案中之分工，以及就同案共犯杜廷軒之部

分有無進入案發地點之會議室等節（見本院卷第120頁），

均避重就輕且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顯有齟齬。況

本案中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關係最為密切者即為被告

乙○○，其亦曾於本院訊問時稱113年6月22日至同年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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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係與同案共犯杜廷軒共同出入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頁12

1），顯見同案共犯杜廷軒如將來通緝到案，就被告乙○○

是否有與本案其餘被告共同為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之部分，極有可能成為證人，是其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

度可能性。是辯護人上開所辯，顯難採信。

　㈤被告甲○○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甲○○僅有負責領款，

其餘私行拘禁、強盜等犯行均不知悉，其涉案情節輕微，也

從無逃亡情形；況檢察官證明其有犯罪嫌疑之證據均已存於

起訴書及到院之卷宗內，自無從為串供滅證等語。然被告甲

○○於113年間因另案執行而遭到通緝，業如前述，而被告

甲○○全盤否認有參與看守、凌虐被害人乙節，且其自述於

本案之分工，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相異，自仍有

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採。

　㈥被告丙○○及其辯護人辯稱：希望可以交保或解除禁見等

語。惟被告丙○○尚有前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如前

所述，且亦無其他事證顯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業已消滅，

是被告丙○○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為保全後續審判及可能之執行程序，並考量本案

為剝奪生命法益之犯罪，經權衡法院真實發現、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被告等6人原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均仍繼續存在，爰裁定被告等6人均應自114年1月17日起延

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另倘准許被告等6人之家屬

探視，無法排除被告等6人透過家屬對外傳遞訊息，影響證

人或在逃同案被告證述之可能性，被告己○○、丁○○、甲

○○、丙○○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附此敘明。

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榆富

　　　　　　　　　

　　　　　　　　　　　　　　　　　　法　官　鄭琬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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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柯以樂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媗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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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戊○○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己○○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被      告  丁○○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法扶律師）        
            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9號、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戊○○、己○○、丁○○、丙○○、甲○○、乙○○之羈押期間，均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柒日起延長貳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被告戊○○前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經本院訊問後，坦承涉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未遂、強盜等犯行；被告己○○經本院訊問後坦承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盜未遂等犯行，惟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被告丁○○經本院訊問後，坦承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然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犯行；被告丙○○、甲○○、乙○○經本院訊問後，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之犯行，被告甲○○亦否認有何強盜犯行（以上被告合稱被告等6人）。惟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後，以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犯行嫌疑重大，且被告等6人所涉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余紀緯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等6人既已得預期本案之刑度非輕，本於人之不甘受罰本性，其逃亡之可能性自將升高；又本案被告等6人先假意騙取被害人信任而到場，嗣後又多次由不同人分工命令被害人籌款並輪流看守被害人，顯然被告等6人間就本案犯行謀劃甚深，審酌本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且被告等6人間於先前警詢、偵訊及本院羈押訊問時，就彼此間之參與程度、分工，所述均有齟齬，對於彼此是否有參與犯罪組織、強盜、凌虐及剝奪行動自由犯行，及組織內上下游分工亦均避重就輕，復衡酌被告戊○○於知悉被害人墜樓後立即於案發地點開始進行滅證，且與被告丁○○聯繫使用之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有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先前亦曾自承有遭到同案被告丁○○、己○○等人毆打而心生畏懼，另被告戊○○、丁○○、己○○於本案犯罪之分工，顯係受本案犯罪組織上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倘被告戊○○、丁○○、己○○均為同一犯罪組織之成員，本件犯罪之起因又為追討該犯罪組織之詐騙款項，以及被告乙○○先前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本即有上下隸屬之僱傭關係，自均有改變說詞迴護其他被告之可能，而本案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足認本案被告等6人均有逃亡、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倘僅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較小拘束手段，難以達成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湮滅證據之虞或逃亡之目的，被告等6人所涉上開罪嫌對社會治安危害甚大，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經審酌社會公益與被告等6人基本權益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以及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湮滅證據，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裁定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三、茲延長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並聽取被告等6人及辯護人之意見，依被告等6人之供述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堪認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罪名，犯罪嫌疑重大，衡諸重罪常伴隨逃亡之高度可能性，其等之逃亡可能性自將升高。且查：
　㈠被告戊○○前於警詢時供稱其於目睹被害人墜樓後，因驚慌而立即重置自己及被害人之手機（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下稱偵卷】卷一第8至9頁），其與被告丁○○間之IG均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亦為其與被告丁○○所是認（見新北地檢署偵卷二第10至11、20至21頁、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卷一【下稱少連偵一卷】第361頁）。
　㈡被告己○○則於本院訊問時稱其發現被害人墜樓當下立刻返家，其認為整件事與其無關（見本院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頁、113年度偵聲字第407號卷第37頁），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我走出廁所跟己○○說被害人跳下去了，己○○才從沙發上跳起來，他有進浴室看了一下窗台，就直接離開本案房屋等語（見偵一卷第173頁）大致相符，並有案發地點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1張可佐（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一第39頁）。
　㈢被告丙○○之部分，參酌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甲○○、馬湘俊、少年王○皓均為丙○○之下屬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二第21至2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丁○○則證稱：丙○○於被害人遭到拘禁期間也有進入案發地點用以拘禁被害人之小房間中，馬湘俊、林柏毅、少年王○皓、吳○憲跟丙○○應該也都知悉被害人私吞詐欺贓款180萬元的事情等語（見少連偵一卷第365頁），且被告丙○○多次出入案發地點，亦有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可佐（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顯然其對於本案知情及涉入程度匪淺，卻於警詢時就本案經過、是否有人負責毆打或輪班看守被害人、指示被害人籌錢等等均告以其不認識、不知情、未曾見聞云云。
　㈣另就被告丁○○之部分，其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辯稱並不知悉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鬼腳七」係何人，也並未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將本案之起因、指揮本案犯行之角色分工，均推由被告戊○○承擔，惟被告丁○○即為「鬼腳七」，並負責指揮本案詐欺集團乙情，業據同案被告戊○○、己○○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63、159頁），自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5日案發現場均係由被告丁○○發號施令，本案房屋亦係由其管領等情，亦有證人即同案被告王○皓警詢、偵訊之證述足稽（見少連偵一卷第230至231頁、偵二卷第198至199頁）。
　㈤被告甲○○則於偵訊時自承其與同案被告林柏毅聯繫時均使用IG閱後即焚模式（見少連偵一卷第425頁），其與被告乙○○2人均辯稱並不知悉被害人侵吞贓款一事，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僅稱其在案發地點係受同案被告林柏毅邀約至該處聊天，被告乙○○則辯稱只是與老闆即同案共犯杜廷軒前往案發地點與客戶談事情，惟據被告戊○○於本院訊問時稱：乙○○有持電擊棒電擊被害人，看守我的人也有甲○○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被告丁○○則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們先在會議室裡面毆打被害人，當時在會議室內的人有我、戊○○、己○○、乙○○、甲○○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復參以案發地點於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可知，被告甲○○亦頻繁出入案發地點（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甚至協助被告戊○○提領被害人家屬匯入之款項，有同年月24日之提領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2張、被害人母親國泰世華銀行帳號之存款交易明細1份可證（見少連偵一卷第259至260頁），被告乙○○則自承至少於113年6月22日上午11時22分許至翌日凌晨均停留在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120頁），時間非短，亦足認被告甲○○、乙○○非如其等所述對於案發之經過毫無所悉。
　㈥綜上，自被告等6人於案發之初急於滅證抑或逃離現場，以及對於案發經過之細節避重就輕之反應觀之，均足見其等有畏罪、逃避之心態；而被告丁○○前於109年間有協尋紀錄，被告甲○○於113年間曾因另案執行程序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通緝，被告乙○○亦曾因本案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通緝等情，有法院通緝記錄表3紙可佐（見本院卷第494、496、498頁），益徵其等有脫免刑事追訴及偵審程序之高度傾向，復審酌被告等6人涉嫌參與犯罪組織、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社會關注度高，自有相當理由認被告等6人有逃亡之虞。

四、另雖本件業已起訴，然尚未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本案勢必隨訴訟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陸續出證，不斷更新與變化證據調查之方向，任一方均有可能聲請傳喚有關之證人到庭進行交互詰問，審諸本案被告等6人相互間之供述就彼此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仍有相互推諉、互相矛盾之情形，以及本件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未到案，亦有法院通緝記錄表1紙可稽（見本院卷第492頁），而現今通訊軟體發達，可輕易透過通訊軟體相互聯繫之方式，橫跨空間之阻隔，達到勾串共犯或證人之目的，足見被告等6人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以及高度可能性，單純具保或其他羈押之替代處分顯非有效達到防止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方式。是本院認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然存在，無法以其他較輕微之強制處分替代，且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五、有關被告等6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所述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存在之理由：
　㈠被告戊○○之辯護人雖以：戊○○最初即已自首並坦承全部犯行，且其先前曾經丁○○等人毆打，應無動機再聯繫並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已無羈押之必要等語。惟被告戊○○係於警方已接獲報案，並到案發地點查明被害人身分時，始告知警方本案與自己有關，亦據被告戊○○於警詢時所自承（見偵卷ㄧ第5頁），且其於當時仍在現場亦係為了湮滅證據，已如前述，是能否謂其並無逃避罪責之傾向，非無疑問。再者，經警方於113年6月26日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被告戊○○供稱：當天除己○○以外，還有4到5個人在場，但我都不認識，只有我毆打被害人，己○○並未毆打被害人或控制被害人之行動等語（見偵卷ㄧ第7至9頁），至同日偵訊時則稱：在場我只認識己○○等語（見偵卷一第171至172頁），至羈押訊問時則稱：現場沒有人指揮，我沒有印象己○○有打被害人，都是我打被害人比較多等語（見偵卷一第187至188頁），對照被告戊○○前於本院訊問時稱其與被告丁○○、己○○於國中時即已認識，且同為竹聯幫明仁會雙和分會之成員（見本院卷第158頁），顯然被告戊○○於偵查之初即已刻意避免提及搭載其前往案發地點之被告丁○○，以及就被告己○○是否共同傷害、私行拘禁被害人有避重就輕之供述，而有坦護被告丁○○、己○○之情。況被告戊○○就強盜犯行部分是否與被告丁○○共同為之，亦尚待調查證據始可釐清，被告戊○○或因畏懼其餘同案被告、或因與其餘被告相互知悉彼此之犯行而彼此迴護，均仍有動機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要難認辯護人為其所辯因其先前曾遭被告丁○○等人傷害而不會再與其餘同案被告有所連繫甚至串證等語，足以採信。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己○○有固定住居所及家屬，並無逃亡之虞；而就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己○○已坦承，本案僅餘上開犯行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之法律上爭點，應無何串供滅證之可能；另就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檢察官尚未聲請調查證據，事實上亦無從串供、滅證等語。惟被告己○○有逃亡之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就因果關係之認定，雖為法律上之爭點，然仍應有相當之事實及事證基礎憑以認定，是就涉及此爭點所需之相關證據，於調查證據完畢之前，仍有遭到勾串或湮滅之危險。至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本係考量用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或證人證詞經湮滅或汙染後無從回復，且亦無其他相同有效之方式可以防止被告勾串或湮滅證據，始明定此款羈押事由，倘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後，被告知悉證據調查之方向而真有串供、滅證之行為，縱使嗣後以其有勾串共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而予以羈押禁見，已難達到上開羈押事由預設之目的。是辯護人上開部分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丁○○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丁○○至今無任何逃亡紀錄，縱使知悉戊○○經逮捕時亦未逃亡，顯然無逃亡之虞；而本案除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以外，其餘證人證詞均已具結鞏固而無串證可能等語。然被告丁○○有逃亡之虞，且前於109年間曾有協尋之紀錄，已經本院認定如上，況本件尚未開始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調查範圍、是否仍須傳喚其餘證人均可能隨審理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攻防而異，亦如前述，是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㈣被告乙○○之辯護人為其辯稱：乙○○涉案情節輕微，被害人死亡當日乙○○亦不在場，其並無逃亡動機，且其已就所知部分詳為交代，當無串供滅證之虞；同案共犯杜廷軒雖尚未到案，然此不可歸責於乙○○，且乙○○之手機已經扣案，亦無從與同案共犯杜廷軒聯繫，從而，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語。然查，被告乙○○先前即因本案遭到通緝，已如前述，其否認起訴書所載之全部犯行，且先前於本院訊問時自述於本案中之分工，以及就同案共犯杜廷軒之部分有無進入案發地點之會議室等節（見本院卷第120頁），均避重就輕且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顯有齟齬。況本案中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關係最為密切者即為被告乙○○，其亦曾於本院訊問時稱113年6月22日至同年月23日均係與同案共犯杜廷軒共同出入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頁121），顯見同案共犯杜廷軒如將來通緝到案，就被告乙○○是否有與本案其餘被告共同為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部分，極有可能成為證人，是其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上開所辯，顯難採信。
　㈤被告甲○○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甲○○僅有負責領款，其餘私行拘禁、強盜等犯行均不知悉，其涉案情節輕微，也從無逃亡情形；況檢察官證明其有犯罪嫌疑之證據均已存於起訴書及到院之卷宗內，自無從為串供滅證等語。然被告甲○○於113年間因另案執行而遭到通緝，業如前述，而被告甲○○全盤否認有參與看守、凌虐被害人乙節，且其自述於本案之分工，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相異，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採。
　㈥被告丙○○及其辯護人辯稱：希望可以交保或解除禁見等語。惟被告丙○○尚有前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如前所述，且亦無其他事證顯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業已消滅，是被告丙○○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為保全後續審判及可能之執行程序，並考量本案為剝奪生命法益之犯罪，經權衡法院真實發現、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被告等6人原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繼續存在，爰裁定被告等6人均應自114年1月17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另倘准許被告等6人之家屬探視，無法排除被告等6人透過家屬對外傳遞訊息，影響證人或在逃同案被告證述之可能性，被告己○○、丁○○、甲○○、丙○○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附此敘明。
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榆富
　　　　　　　　　
　　　　　　　　　　　　　　　　　　法　官　鄭琬薇
　　　　　　　　　
　　　　　　　　　　　　　　　　　　法　官　柯以樂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媗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戊○○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己○○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被      告  丁○○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法扶律師）        
            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5639號、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戊○○、己○○、丁○○、丙○○、甲○○、乙○○之羈押期間，均自民國壹
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柒日起延長貳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
    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
    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
    有明文。
二、查被告戊○○前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經本院訊問後，坦承涉
    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
    動自由致死、強盜未遂、強盜等犯行；被告己○○經本院訊問
    後坦承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
    奪行動自由、傷害、強盜未遂等犯行，惟否認有何三人以上
    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被告丁○○經本院
    訊問後，坦承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
    由之犯行，然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對被害人施
    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犯行；被告丙○○、甲○○、乙
    ○○經本院訊問後，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
    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之犯行，被告甲○○亦否
    認有何強盜犯行（以上被告合稱被告等6人）。惟本院訊問
    被告等6人後，以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犯行嫌疑重大，且被告
    等6人所涉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余紀緯施以凌虐而剝奪
    行動自由致死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
    等6人既已得預期本案之刑度非輕，本於人之不甘受罰本性
    ，其逃亡之可能性自將升高；又本案被告等6人先假意騙取
    被害人信任而到場，嗣後又多次由不同人分工命令被害人籌
    款並輪流看守被害人，顯然被告等6人間就本案犯行謀劃甚
    深，審酌本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且被告等6人
    間於先前警詢、偵訊及本院羈押訊問時，就彼此間之參與程
    度、分工，所述均有齟齬，對於彼此是否有參與犯罪組織、
    強盜、凌虐及剝奪行動自由犯行，及組織內上下游分工亦均
    避重就輕，復衡酌被告戊○○於知悉被害人墜樓後立即於案發
    地點開始進行滅證，且與被告丁○○聯繫使用之通訊軟體Inst
    agram（下稱IG）有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先前亦曾自承
    有遭到同案被告丁○○、己○○等人毆打而心生畏懼，另被告戊
    ○○、丁○○、己○○於本案犯罪之分工，顯係受本案犯罪組織上
    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倘被告戊○○、丁○○、己○○均
    為同一犯罪組織之成員，本件犯罪之起因又為追討該犯罪組
    織之詐騙款項，以及被告乙○○先前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
    軒本即有上下隸屬之僱傭關係，自均有改變說詞迴護其他被
    告之可能，而本案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足認本
    案被告等6人均有逃亡、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倘僅以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等較小拘束手段，難以達成避免被告等6
    人勾串共犯、湮滅證據之虞或逃亡之目的，被告等6人所涉
    上開罪嫌對社會治安危害甚大，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經審
    酌社會公益與被告等6人基本權益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
    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以及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
    犯或湮滅證據，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裁定
    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三、茲延長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並聽取被
    告等6人及辯護人之意見，依被告等6人之供述及卷內各項證
    據資料，堪認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罪名，犯罪嫌疑重大，衡
    諸重罪常伴隨逃亡之高度可能性，其等之逃亡可能性自將升
    高。且查：
　㈠被告戊○○前於警詢時供稱其於目睹被害人墜樓後，因驚慌而
    立即重置自己及被害人之手機（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
    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下稱偵卷】卷一第
    8至9頁），其與被告丁○○間之IG均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
    亦為其與被告丁○○所是認（見新北地檢署偵卷二第10至11、
    20至21頁、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卷一【下稱少連偵一卷
    】第361頁）。
　㈡被告己○○則於本院訊問時稱其發現被害人墜樓當下立刻返家
    ，其認為整件事與其無關（見本院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頁、113年度偵聲字第407號卷第37
    頁），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我走出廁所跟
    己○○說被害人跳下去了，己○○才從沙發上跳起來，他有進浴
    室看了一下窗台，就直接離開本案房屋等語（見偵一卷第17
    3頁）大致相符，並有案發地點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1張可
    佐（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一第39頁）。
　㈢被告丙○○之部分，參酌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
    甲○○、馬湘俊、少年王○皓均為丙○○之下屬等語（見新北地
    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二第21至22頁），證人即同案
    被告丁○○則證稱：丙○○於被害人遭到拘禁期間也有進入案發
    地點用以拘禁被害人之小房間中，馬湘俊、林柏毅、少年王
    ○皓、吳○憲跟丙○○應該也都知悉被害人私吞詐欺贓款180萬
    元的事情等語（見少連偵一卷第365頁），且被告丙○○多次
    出入案發地點，亦有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
    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可佐（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
    4頁），顯然其對於本案知情及涉入程度匪淺，卻於警詢時
    就本案經過、是否有人負責毆打或輪班看守被害人、指示被
    害人籌錢等等均告以其不認識、不知情、未曾見聞云云。
　㈣另就被告丁○○之部分，其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辯稱並不知悉
    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鬼腳七」係何人，也並未加入本案
    詐欺集團，並將本案之起因、指揮本案犯行之角色分工，均
    推由被告戊○○承擔，惟被告丁○○即為「鬼腳七」，並負責指
    揮本案詐欺集團乙情，業據同案被告戊○○、己○○供述在卷（
    見本院卷第63、159頁），自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5日案
    發現場均係由被告丁○○發號施令，本案房屋亦係由其管領等
    情，亦有證人即同案被告王○皓警詢、偵訊之證述足稽（見
    少連偵一卷第230至231頁、偵二卷第198至199頁）。
　㈤被告甲○○則於偵訊時自承其與同案被告林柏毅聯繫時均使用I
    G閱後即焚模式（見少連偵一卷第425頁），其與被告乙○○2
    人均辯稱並不知悉被害人侵吞贓款一事，被告甲○○於本院訊
    問時僅稱其在案發地點係受同案被告林柏毅邀約至該處聊天
    ，被告乙○○則辯稱只是與老闆即同案共犯杜廷軒前往案發地
    點與客戶談事情，惟據被告戊○○於本院訊問時稱：乙○○有持
    電擊棒電擊被害人，看守我的人也有甲○○等語（見本院卷第
    158頁），被告丁○○則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們先在會議室
    裡面毆打被害人，當時在會議室內的人有我、戊○○、己○○、
    乙○○、甲○○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復參以案發地點於1
    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
    擷圖可知，被告甲○○亦頻繁出入案發地點（見少連偵一卷第
    267至354頁），甚至協助被告戊○○提領被害人家屬匯入之款
    項，有同年月24日之提領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2張、被
    害人母親國泰世華銀行帳號之存款交易明細1份可證（見少
    連偵一卷第259至260頁），被告乙○○則自承至少於113年6月
    22日上午11時22分許至翌日凌晨均停留在案發地點（見本院
    卷第120頁），時間非短，亦足認被告甲○○、乙○○非如其等
    所述對於案發之經過毫無所悉。
　㈥綜上，自被告等6人於案發之初急於滅證抑或逃離現場，以及
    對於案發經過之細節避重就輕之反應觀之，均足見其等有畏
    罪、逃避之心態；而被告丁○○前於109年間有協尋紀錄，被
    告甲○○於113年間曾因另案執行程序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通緝，被告乙○○亦曾因本案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通緝
    等情，有法院通緝記錄表3紙可佐（見本院卷第494、496、4
    98頁），益徵其等有脫免刑事追訴及偵審程序之高度傾向，
    復審酌被告等6人涉嫌參與犯罪組織、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
    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社會關注度高，自有相當理由
    認被告等6人有逃亡之虞。
四、另雖本件業已起訴，然尚未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本案勢必
    隨訴訟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陸續出證，不斷更新與變化證
    據調查之方向，任一方均有可能聲請傳喚有關之證人到庭進
    行交互詰問，審諸本案被告等6人相互間之供述就彼此之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仍有相互推諉、互相矛盾之情形，以及本
    件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未到案，亦有法院通緝記錄表1紙可
    稽（見本院卷第492頁），而現今通訊軟體發達，可輕易透
    過通訊軟體相互聯繫之方式，橫跨空間之阻隔，達到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目的，足見被告等6人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以及高度可能性，單純具保或其他羈押之替代處分顯非有效
    達到防止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方式。是本院認前揭
    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然存在，無法以其他較輕微之強制
    處分替代，且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五、有關被告等6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所述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存
    在之理由：
　㈠被告戊○○之辯護人雖以：戊○○最初即已自首並坦承全部犯行
    ，且其先前曾經丁○○等人毆打，應無動機再聯繫並與其餘同
    案被告串供，已無羈押之必要等語。惟被告戊○○係於警方已
    接獲報案，並到案發地點查明被害人身分時，始告知警方本
    案與自己有關，亦據被告戊○○於警詢時所自承（見偵卷ㄧ第5
    頁），且其於當時仍在現場亦係為了湮滅證據，已如前述，
    是能否謂其並無逃避罪責之傾向，非無疑問。再者，經警方
    於113年6月26日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被告戊○○供稱：當
    天除己○○以外，還有4到5個人在場，但我都不認識，只有我
    毆打被害人，己○○並未毆打被害人或控制被害人之行動等語
    （見偵卷ㄧ第7至9頁），至同日偵訊時則稱：在場我只認識
    己○○等語（見偵卷一第171至172頁），至羈押訊問時則稱：
    現場沒有人指揮，我沒有印象己○○有打被害人，都是我打被
    害人比較多等語（見偵卷一第187至188頁），對照被告戊○○
    前於本院訊問時稱其與被告丁○○、己○○於國中時即已認識，
    且同為竹聯幫明仁會雙和分會之成員（見本院卷第158頁）
    ，顯然被告戊○○於偵查之初即已刻意避免提及搭載其前往案
    發地點之被告丁○○，以及就被告己○○是否共同傷害、私行拘
    禁被害人有避重就輕之供述，而有坦護被告丁○○、己○○之情
    。況被告戊○○就強盜犯行部分是否與被告丁○○共同為之，亦
    尚待調查證據始可釐清，被告戊○○或因畏懼其餘同案被告、
    或因與其餘被告相互知悉彼此之犯行而彼此迴護，均仍有動
    機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要難認辯護人為其所辯因其先前曾
    遭被告丁○○等人傷害而不會再與其餘同案被告有所連繫甚至
    串證等語，足以採信。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己○○有固定住居所及家屬，
    並無逃亡之虞；而就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
    之部分，己○○已坦承，本案僅餘上開犯行與被害人死亡結果
    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之法律上爭點，應無何串供滅證之可能；
    另就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檢察官尚未聲請調查證
    據，事實上亦無從串供、滅證等語。惟被告己○○有逃亡之虞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就因果關係之認定，雖為法律上之
    爭點，然仍應有相當之事實及事證基礎憑以認定，是就涉及
    此爭點所需之相關證據，於調查證據完畢之前，仍有遭到勾
    串或湮滅之危險。至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本係考量用以認定犯
    罪事實之證據或證人證詞經湮滅或汙染後無從回復，且亦無
    其他相同有效之方式可以防止被告勾串或湮滅證據，始明定
    此款羈押事由，倘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後，被告知悉證據調
    查之方向而真有串供、滅證之行為，縱使嗣後以其有勾串共
    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而予以羈押禁見，已難達到上開羈
    押事由預設之目的。是辯護人上開部分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丁○○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丁○○至今無任何逃亡紀錄，
    縱使知悉戊○○經逮捕時亦未逃亡，顯然無逃亡之虞；而本案
    除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以外，其餘證人證詞均已具結鞏
    固而無串證可能等語。然被告丁○○有逃亡之虞，且前於109
    年間曾有協尋之紀錄，已經本院認定如上，況本件尚未開始
    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調查範圍、是否仍須傳
    喚其餘證人均可能隨審理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攻防而異，
    亦如前述，是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㈣被告乙○○之辯護人為其辯稱：乙○○涉案情節輕微，被害人死
    亡當日乙○○亦不在場，其並無逃亡動機，且其已就所知部分
    詳為交代，當無串供滅證之虞；同案共犯杜廷軒雖尚未到案
    ，然此不可歸責於乙○○，且乙○○之手機已經扣案，亦無從與
    同案共犯杜廷軒聯繫，從而，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
    語。然查，被告乙○○先前即因本案遭到通緝，已如前述，其
    否認起訴書所載之全部犯行，且先前於本院訊問時自述於本
    案中之分工，以及就同案共犯杜廷軒之部分有無進入案發地
    點之會議室等節（見本院卷第120頁），均避重就輕且與同
    案被告戊○○、丁○○所述顯有齟齬。況本案中與未到案之同案
    共犯杜廷軒關係最為密切者即為被告乙○○，其亦曾於本院訊
    問時稱113年6月22日至同年月23日均係與同案共犯杜廷軒共
    同出入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頁121），顯見同案共犯杜廷
    軒如將來通緝到案，就被告乙○○是否有與本案其餘被告共同
    為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部分，極有可能成為證
    人，是其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上開所
    辯，顯難採信。
　㈤被告甲○○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甲○○僅有負責領款，其餘
    私行拘禁、強盜等犯行均不知悉，其涉案情節輕微，也從無
    逃亡情形；況檢察官證明其有犯罪嫌疑之證據均已存於起訴
    書及到院之卷宗內，自無從為串供滅證等語。然被告甲○○於
    113年間因另案執行而遭到通緝，業如前述，而被告甲○○全
    盤否認有參與看守、凌虐被害人乙節，且其自述於本案之分
    工，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相異，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
    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採。
　㈥被告丙○○及其辯護人辯稱：希望可以交保或解除禁見等語。
    惟被告丙○○尚有前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如前所述，
    且亦無其他事證顯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業已消滅，是被告
    丙○○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為保全後續審判及可能之執行程序，並考量本案
    為剝奪生命法益之犯罪，經權衡法院真實發現、人權保障及
    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被告等6人原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
    均仍繼續存在，爰裁定被告等6人均應自114年1月17日起延
    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另倘准許被告等6人之家屬
    探視，無法排除被告等6人透過家屬對外傳遞訊息，影響證
    人或在逃同案被告證述之可能性，被告己○○、丁○○、甲○○、
    丙○○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附此敘明。
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榆富
　　　　　　　　　
　　　　　　　　　　　　　　　　　　法　官　鄭琬薇
　　　　　　　　　
　　　　　　　　　　　　　　　　　　法　官　柯以樂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媗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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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戊○○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被      告  己○○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被      告  丁○○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被      告  丙○○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法扶律師）        
            吳威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9號、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戊○○、己○○、丁○○、丙○○、甲○○、乙○○之羈押期間，均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柒日起延長貳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被告戊○○前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經本院訊問後，坦承涉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未遂、強盜等犯行；被告己○○經本院訊問後坦承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傷害、強盜未遂等犯行，惟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被告丁○○經本院訊問後，坦承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之犯行，然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剝奪行動自由致死、強盜犯行；被告丙○○、甲○○、乙○○經本院訊問後，否認有何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之犯行，被告甲○○亦否認有何強盜犯行（以上被告合稱被告等6人）。惟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後，以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犯行嫌疑重大，且被告等6人所涉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余紀緯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被告等6人既已得預期本案之刑度非輕，本於人之不甘受罰本性，其逃亡之可能性自將升高；又本案被告等6人先假意騙取被害人信任而到場，嗣後又多次由不同人分工命令被害人籌款並輪流看守被害人，顯然被告等6人間就本案犯行謀劃甚深，審酌本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且被告等6人間於先前警詢、偵訊及本院羈押訊問時，就彼此間之參與程度、分工，所述均有齟齬，對於彼此是否有參與犯罪組織、強盜、凌虐及剝奪行動自由犯行，及組織內上下游分工亦均避重就輕，復衡酌被告戊○○於知悉被害人墜樓後立即於案發地點開始進行滅證，且與被告丁○○聯繫使用之通訊軟體Instagram（下稱IG）有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先前亦曾自承有遭到同案被告丁○○、己○○等人毆打而心生畏懼，另被告戊○○、丁○○、己○○於本案犯罪之分工，顯係受本案犯罪組織上游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倘被告戊○○、丁○○、己○○均為同一犯罪組織之成員，本件犯罪之起因又為追討該犯罪組織之詐騙款項，以及被告乙○○先前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本即有上下隸屬之僱傭關係，自均有改變說詞迴護其他被告之可能，而本案又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足認本案被告等6人均有逃亡、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倘僅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較小拘束手段，難以達成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湮滅證據之虞或逃亡之目的，被告等6人所涉上開罪嫌對社會治安危害甚大，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經審酌社會公益與被告等6人基本權益後，認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以及避免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湮滅證據，而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爰裁定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三、茲延長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訊問被告等6人並聽取被告等6人及辯護人之意見，依被告等6人之供述及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堪認被告等6人涉犯上開罪名，犯罪嫌疑重大，衡諸重罪常伴隨逃亡之高度可能性，其等之逃亡可能性自將升高。且查：
　㈠被告戊○○前於警詢時供稱其於目睹被害人墜樓後，因驚慌而立即重置自己及被害人之手機（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下稱偵卷】卷一第8至9頁），其與被告丁○○間之IG均刻意開啟閱後即焚模式，亦為其與被告丁○○所是認（見新北地檢署偵卷二第10至11、20至21頁、113年度少連偵字第361號卷一【下稱少連偵一卷】第361頁）。
　㈡被告己○○則於本院訊問時稱其發現被害人墜樓當下立刻返家，其認為整件事與其無關（見本院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1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頁、113年度偵聲字第407號卷第37頁），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我走出廁所跟己○○說被害人跳下去了，己○○才從沙發上跳起來，他有進浴室看了一下窗台，就直接離開本案房屋等語（見偵一卷第173頁）大致相符，並有案發地點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1張可佐（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一第39頁）。
　㈢被告丙○○之部分，參酌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偵查中證稱：甲○○、馬湘俊、少年王○皓均為丙○○之下屬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35692號卷二第21至2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丁○○則證稱：丙○○於被害人遭到拘禁期間也有進入案發地點用以拘禁被害人之小房間中，馬湘俊、林柏毅、少年王○皓、吳○憲跟丙○○應該也都知悉被害人私吞詐欺贓款180萬元的事情等語（見少連偵一卷第365頁），且被告丙○○多次出入案發地點，亦有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可佐（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顯然其對於本案知情及涉入程度匪淺，卻於警詢時就本案經過、是否有人負責毆打或輪班看守被害人、指示被害人籌錢等等均告以其不認識、不知情、未曾見聞云云。
　㈣另就被告丁○○之部分，其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辯稱並不知悉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鬼腳七」係何人，也並未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將本案之起因、指揮本案犯行之角色分工，均推由被告戊○○承擔，惟被告丁○○即為「鬼腳七」，並負責指揮本案詐欺集團乙情，業據同案被告戊○○、己○○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63、159頁），自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5日案發現場均係由被告丁○○發號施令，本案房屋亦係由其管領等情，亦有證人即同案被告王○皓警詢、偵訊之證述足稽（見少連偵一卷第230至231頁、偵二卷第198至199頁）。
　㈤被告甲○○則於偵訊時自承其與同案被告林柏毅聯繫時均使用IG閱後即焚模式（見少連偵一卷第425頁），其與被告乙○○2人均辯稱並不知悉被害人侵吞贓款一事，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僅稱其在案發地點係受同案被告林柏毅邀約至該處聊天，被告乙○○則辯稱只是與老闆即同案共犯杜廷軒前往案發地點與客戶談事情，惟據被告戊○○於本院訊問時稱：乙○○有持電擊棒電擊被害人，看守我的人也有甲○○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被告丁○○則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們先在會議室裡面毆打被害人，當時在會議室內的人有我、戊○○、己○○、乙○○、甲○○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復參以案發地點於113年6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案發地點電梯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可知，被告甲○○亦頻繁出入案發地點（見少連偵一卷第267至354頁），甚至協助被告戊○○提領被害人家屬匯入之款項，有同年月24日之提領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2張、被害人母親國泰世華銀行帳號之存款交易明細1份可證（見少連偵一卷第259至260頁），被告乙○○則自承至少於113年6月22日上午11時22分許至翌日凌晨均停留在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120頁），時間非短，亦足認被告甲○○、乙○○非如其等所述對於案發之經過毫無所悉。
　㈥綜上，自被告等6人於案發之初急於滅證抑或逃離現場，以及對於案發經過之細節避重就輕之反應觀之，均足見其等有畏罪、逃避之心態；而被告丁○○前於109年間有協尋紀錄，被告甲○○於113年間曾因另案執行程序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通緝，被告乙○○亦曾因本案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通緝等情，有法院通緝記錄表3紙可佐（見本院卷第494、496、498頁），益徵其等有脫免刑事追訴及偵審程序之高度傾向，復審酌被告等6人涉嫌參與犯罪組織、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犯行，社會關注度高，自有相當理由認被告等6人有逃亡之虞。
四、另雖本件業已起訴，然尚未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本案勢必隨訴訟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陸續出證，不斷更新與變化證據調查之方向，任一方均有可能聲請傳喚有關之證人到庭進行交互詰問，審諸本案被告等6人相互間之供述就彼此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仍有相互推諉、互相矛盾之情形，以及本件另有同案共犯杜廷軒未到案，亦有法院通緝記錄表1紙可稽（見本院卷第492頁），而現今通訊軟體發達，可輕易透過通訊軟體相互聯繫之方式，橫跨空間之阻隔，達到勾串共犯或證人之目的，足見被告等6人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以及高度可能性，單純具保或其他羈押之替代處分顯非有效達到防止被告等6人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方式。是本院認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然存在，無法以其他較輕微之強制處分替代，且仍有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五、有關被告等6人及其等之辯護人所述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存在之理由：
　㈠被告戊○○之辯護人雖以：戊○○最初即已自首並坦承全部犯行，且其先前曾經丁○○等人毆打，應無動機再聯繫並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已無羈押之必要等語。惟被告戊○○係於警方已接獲報案，並到案發地點查明被害人身分時，始告知警方本案與自己有關，亦據被告戊○○於警詢時所自承（見偵卷ㄧ第5頁），且其於當時仍在現場亦係為了湮滅證據，已如前述，是能否謂其並無逃避罪責之傾向，非無疑問。再者，經警方於113年6月26日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被告戊○○供稱：當天除己○○以外，還有4到5個人在場，但我都不認識，只有我毆打被害人，己○○並未毆打被害人或控制被害人之行動等語（見偵卷ㄧ第7至9頁），至同日偵訊時則稱：在場我只認識己○○等語（見偵卷一第171至172頁），至羈押訊問時則稱：現場沒有人指揮，我沒有印象己○○有打被害人，都是我打被害人比較多等語（見偵卷一第187至188頁），對照被告戊○○前於本院訊問時稱其與被告丁○○、己○○於國中時即已認識，且同為竹聯幫明仁會雙和分會之成員（見本院卷第158頁），顯然被告戊○○於偵查之初即已刻意避免提及搭載其前往案發地點之被告丁○○，以及就被告己○○是否共同傷害、私行拘禁被害人有避重就輕之供述，而有坦護被告丁○○、己○○之情。況被告戊○○就強盜犯行部分是否與被告丁○○共同為之，亦尚待調查證據始可釐清，被告戊○○或因畏懼其餘同案被告、或因與其餘被告相互知悉彼此之犯行而彼此迴護，均仍有動機與其餘同案被告串供，要難認辯護人為其所辯因其先前曾遭被告丁○○等人傷害而不會再與其餘同案被告有所連繫甚至串證等語，足以採信。
　㈡被告己○○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己○○有固定住居所及家屬，並無逃亡之虞；而就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己○○已坦承，本案僅餘上開犯行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之法律上爭點，應無何串供滅證之可能；另就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檢察官尚未聲請調查證據，事實上亦無從串供、滅證等語。惟被告己○○有逃亡之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就因果關係之認定，雖為法律上之爭點，然仍應有相當之事實及事證基礎憑以認定，是就涉及此爭點所需之相關證據，於調查證據完畢之前，仍有遭到勾串或湮滅之危險。至參與犯罪組織及強盜未遂部分，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本係考量用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或證人證詞經湮滅或汙染後無從回復，且亦無其他相同有效之方式可以防止被告勾串或湮滅證據，始明定此款羈押事由，倘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後，被告知悉證據調查之方向而真有串供、滅證之行為，縱使嗣後以其有勾串共犯或證人、湮滅證據之虞而予以羈押禁見，已難達到上開羈押事由預設之目的。是辯護人上開部分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丁○○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丁○○至今無任何逃亡紀錄，縱使知悉戊○○經逮捕時亦未逃亡，顯然無逃亡之虞；而本案除同案共犯杜廷軒尚未到案以外，其餘證人證詞均已具結鞏固而無串證可能等語。然被告丁○○有逃亡之虞，且前於109年間曾有協尋之紀錄，已經本院認定如上，況本件尚未開始進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就相關事證之調查範圍、是否仍須傳喚其餘證人均可能隨審理程序之進行、檢辯雙方攻防而異，亦如前述，是辯護人上開所辯，礙難憑採。
　㈣被告乙○○之辯護人為其辯稱：乙○○涉案情節輕微，被害人死亡當日乙○○亦不在場，其並無逃亡動機，且其已就所知部分詳為交代，當無串供滅證之虞；同案共犯杜廷軒雖尚未到案，然此不可歸責於乙○○，且乙○○之手機已經扣案，亦無從與同案共犯杜廷軒聯繫，從而，本案應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語。然查，被告乙○○先前即因本案遭到通緝，已如前述，其否認起訴書所載之全部犯行，且先前於本院訊問時自述於本案中之分工，以及就同案共犯杜廷軒之部分有無進入案發地點之會議室等節（見本院卷第120頁），均避重就輕且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顯有齟齬。況本案中與未到案之同案共犯杜廷軒關係最為密切者即為被告乙○○，其亦曾於本院訊問時稱113年6月22日至同年月23日均係與同案共犯杜廷軒共同出入案發地點（見本院卷第頁121），顯見同案共犯杜廷軒如將來通緝到案，就被告乙○○是否有與本案其餘被告共同為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部分，極有可能成為證人，是其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上開所辯，顯難採信。
　㈤被告甲○○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甲○○僅有負責領款，其餘私行拘禁、強盜等犯行均不知悉，其涉案情節輕微，也從無逃亡情形；況檢察官證明其有犯罪嫌疑之證據均已存於起訴書及到院之卷宗內，自無從為串供滅證等語。然被告甲○○於113年間因另案執行而遭到通緝，業如前述，而被告甲○○全盤否認有參與看守、凌虐被害人乙節，且其自述於本案之分工，與同案被告戊○○、丁○○所述相異，自仍有串供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是辯護人前開所辯，委無足採。
　㈥被告丙○○及其辯護人辯稱：希望可以交保或解除禁見等語。惟被告丙○○尚有前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如前所述，且亦無其他事證顯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業已消滅，是被告丙○○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述，要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為保全後續審判及可能之執行程序，並考量本案為剝奪生命法益之犯罪，經權衡法院真實發現、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被告等6人原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均仍繼續存在，爰裁定被告等6人均應自114年1月17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另倘准許被告等6人之家屬探視，無法排除被告等6人透過家屬對外傳遞訊息，影響證人或在逃同案被告證述之可能性，被告己○○、丁○○、甲○○、丙○○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尚難採憑，附此敘明。
七、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王榆富
　　　　　　　　　
　　　　　　　　　　　　　　　　　　法　官　鄭琬薇
　　　　　　　　　
　　　　　　　　　　　　　　　　　　法　官　柯以樂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楊媗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